1、 聲請憲法解釋之目的

台北地檢署檢察官李仁愛認為相當證據被存放於王忠孝位在大安會館之休息房間內，遂率領調查局幹員前往搜索而取得相關證物。次日，王忠孝經傳喚到案說明，訊問後，認為有羈押必要，隨即於向台北地方法院聲請羈押。當日值日法官丁和平為候補法官，於受理聲請後，遂向庭長請教如何下裁定後而予以羈押，而於八十九年九月一日凌晨二時做成准予羈押之裁定，裁定書內引用最高法院判例與刑庭總會決議作為判決基礎。隨即將王忠孝移往台北看守所，是日恰為立法院開議日。經依法對丁和平之羈押裁定提出抗告，聲請台灣高等法院撤銷該裁定，惟遭裁定駁回，全案已告確定。因而聲請大院大法官為以下之解釋：

1、 於刑事案件直接援引判例及決議作為判決基礎，以及候補法官詢問庭長意見後再為判決，皆顯有違憲法第八十條依據法律獨立審判以及權力分立原則等之意旨，該裁定顯然違背法令。

2、 檢察官之搜索違反憲法基本精神-正當法律程序原則，該搜索所取得之證物應不得作為裁定羈押認定之依據。

3、 針對法官對立法委員王忠孝執行羈押與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第八項規定於會期中保障立法委員之刑事豁免權有違，應予以撤銷羈押。

2、 疑義之性質與經過

1、 丁和平作成准予羈押之裁定，裁定書內引用最高法院判例與刑庭總會決議作為判決基礎，是否符合憲法八十條法官依法獨立審判，首應定義在刑事案件下，憲法八十條「法律」所指為何？又援引判例有無違反權力分立制度之設計？此等疑義有待解釋。

2、 值日法官丁和平為甫自私法官訓練所結業分發之男性候補法官，大學畢業當年即考取司法官，並無任何工作經驗，亦未曾服役，候補法官得否擔任此等重大案件之獨任法官，尚有待解釋。候補法官受理聲請後遂向庭長任禮義請教如何下裁何下裁定，任禮義遂與其共同研究案情，並一致認為應予羈押，是否符合憲法八十條審判獨立原則之實質內涵，有待解釋。

3、 法官於立法院開議日對立法委員執行羈押，顯有違反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第八項之規定。

4、 立法委員王忠孝因涉及刑事犯罪，台北地檢署檢察官李仁愛認為相當證據被存放於王忠孝位在大安會館之休息房間內，遂於八十九年八月三十日率領調查局幹員前往搜索，檢察官之搜索行動是否違反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不無疑義。又若違反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則法官依照該取得之違法證物所為裁定之法律效果有待解釋。

3、 聲請解釋之理由及聲請人之立場與見解

甲、憲法第八十條規定法官依據法律獨立審判，第一百七十條又規定：「本憲法所稱之法律，謂經立法通過，總統公布之法律」，此一形式意義的法律是否一律適用於憲法所有條文，包括第八十條，當然不能沒有疑義。形式意義的法律用在有關各種法律保留（如第十九條、第二十三條等）、程序（如第三十七條、第五十七條等）與規範位階（如一百七十條、第一百七十二條等）的規定，自無爭議。但在一些具有歷史意義的重要憲法原則規定，如第七條的平等原則和第八十條的獨立審判原則，可否適用而不扭曲憲法的本旨，恐怕就不宜輕下判斷。此處實在不能不考慮於言詞習慣造成的概念多義性。憲法第八十條的「法律」應係指實質意義的法律，大法官在釋字第三十八、一三七、二一六號等解釋，都採取廣義的見解，亦即採實質意義的法律概念，而不以「立法院通過，總統公布」之法律為限，申言之，凡是與憲法或法律不相抵觸的有效規章、法規釋示的行政命令，亦可作為審判之依據。此外，本來依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的規定，「人民於其憲法上所受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經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對於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發生有抵觸憲法之疑義者」始得聲請解釋，如有抵觸憲法疑義的不是適用的法律或命令，而是判例，依字面解釋，便應不在大法官會議解釋權之內。但是在釋字一五三號解釋針對最高法院一則判例，釋字一五四號針對行政法院一則判例分別做了解釋，無異表示判例至少是「法律或命令的一種」，依釋字一五四號理由書看起來，大法官會議將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明文規定的「法律與命令」外，加上了「相當於法律或命令」，而認為同是解釋權的標的；而關於決議，釋字第三七四號解釋理由書中，雖認為最高法院決議一旦經法官於裁判上援用，即應相當於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的「命令」。綜上所述，大法官顯然採取實質意義的法律，且包含判例和決議在內，如此一來，實質意義的法律均可作為一切裁判前提有拘束力的法規範。

乙、法官審判應遵循實質意義的法律，當然包括對所有人有對外效力的法律規範，不以狹義制定法為限。但實質意義法律在不同領域可能各有所重，憲法無意也不宜對其法源作統一規定。故對民事法官而言，契約是非常重要的「法律」，且立法者有意維持法典的開放性，而要求法官去發現與填補漏洞，故民法第一條即明文規定「民事，法律所未規定者依習慣，無習慣者依法理。」習慣應僅指社會上對其內容有正當的確信的習慣法，有優先填補國家法漏洞的規範地位，而所謂法理則應指現行法內各種原理原則，與足以反應社會上的傳統倫理、主流價值與公共政策的學說理論，而若習慣法一旦被確認，法理一旦被形成，而援用於實際案例，即具種程度的民主正當性，特別是被終審法院援用時，即產生參考的效力，乃至被選為判例或採為統一裁判見解的決議內容，而生至少有論辯義務的拘束力時，即成某為現行法的一部份，亦即實質法律的一部份。但刑事法官卻只能以狹義的制定法，即形式意義的法律，為判刑的依據，更不能認為法典有漏洞需要法官去填補，此即罪刑法定原則的實踐，於我國刑法第一條即明文規定，「行為之處罰，以行為之法律有明文規定者為限」，於此時若援用習慣法、法理、判例、決議等實質意義的法律，反而欠缺了民主正當性，而有違憲之虞。且我國判例制度未能跟隨時代而迅速變遷，隨時加以檢討，如將之做為裁判依據，有不合時宜之弊。於本案例中，為刑事案件，法官實不宜依據實質意義的法律（判例和決議），作為裁判的基礎。

丙、權力機關之間各司其職，將國家作用分成數種，由不同機關行使，以提高政府效率、保障人權、促進民主等，並藉相互間的制衡關係而防止權力的濫用，而立法權與司法權分立，旨在防止若司法與立法結合下，可能產生針對特定對象，對之立法課與不利效果，而在據以執行之弊病。故司法機關在我國現行法制度下是不具備有立法權的，即使法官享有法律補充權，其與立法機關之立法權仍不相同，蓋法官之法律補充權係針對個別具體案件，而立法權係針對一般抽象事實作規範，兩者間之立場與功能是完全不相同的。故法官直接援用判例作為判決基礎，顯有逾越司法權限而侵害立法權法權之虞，更有違權力分立原則，因此有聲請解釋之必要。

(二)

甲、依司法官人員人事條例第十條規定，初任法官得擔任候補法官為期五年。期滿後考察成績及格者，予以試署；試署一年後，考察成績及格者，予以實授，稱為實授法官。因而法官即有所謂候補法官與實授法官兩大類。
依現行法規定，透過司法官考試及格者，通過司法官考試及格者，需先進入司法官訓練所訓練才可擔任候補法官。目前司法官於訓練所訓練期間為一年六個月，結業之司法官均被分發至地方法院擔任候補法官，但實際上卻獨自辦案，並沒有真正落實候補制度。因此「法官太過年輕，社會經驗不足」之弊端於焉產生。最近司法院雖規定候補第一年的法官不得獨任辦案，且必須與二位資深的法官合議，但目前各法院合議制大部分並沒有落實，而此種表面上的改進，形式意義大於實質意義。
法官之任用，應具有專業知識、能力及足夠的經驗，使人民服從司法，進而信任司法能帶給人民實質正義。如法官本身之專業知識、能力及經驗不足時，怎能期望帶給人民正義，又怎能期待人民信服司法之裁判？！

就本案而言，丁和平法官為甫自司法官訓練所結業分派之候補法官，大學畢業當年即考取法官，本身亦無任何工作經驗，涉世未深，以此閱歷甚淺之奶嘴法官獨立審理案件，恐有思慮不周之虞。況其作成羈押裁定，是關乎人身自由之限制，如此神聖重大的裁定卻由候補法官獨任完成豈不過於草率！

法官之任用本應千錘百鍊，寧缺勿濫之基本態度，故其職前研習與候補更應設有嚴厲之過濾制，故候補期間不宜過短，並候補期間之初期應僅擔任法官助理，而不適於獨任審判，民國八十九年五月九日所公布之司法官候補規則第二、四、五條亦明白彰顯此意旨。
綜上所述，候補法官基於年齡或經驗不足等不同因素不得擔任此等重大案件之法官。
乙、憲法第八十條規定法官依法律獨立審判，不受任何干涉，此即所謂的司法獨立。而憲法所稱法官獨立審判的意義，並不針對個別法官，而此所謂的法官係等於法院，故法官獨立審判意指法院獨立審判而言。因此法官獨立審判而不言及法院獨立審判，將失去司法獨立的意義。
法官獨立審判不受任何人的干涉，係指法官審判完全依據一己的良知與對法令的理解而裁判，不受任何指令的拘束。除了指法官不遭到司法體系外其他國家機關(如行政機關)之指示命令外，法官亦無受職務上下級隸屬關係之拘束。但主要的問題重點在於法院的上級職務之監督，因為法官亦屬國家之公務員，在法院內作為組織的一員，當然會有所謂上對下職務監督的制度，但候補法官恐經驗不足或基於考績的壓力，所以多數候補法官會於判決前詢問庭長的意見，於此情形，法官依法獨立審判可能因來自法院上級的職務監督而失其真意，讓法官依法獨立審判之精神意旨成為空談。
法院組織法第一百一十四條規定：本章(司法行政之監督)之規定不影響審判權之行使。因此，在訴訟案件尚未確定前，法官職務監督限於開庭態度、庭期遵守、案件羈押等外部秩序，但有關「核心領域」之認定事實、適用法律之審判權，不在職務監督範圍內。如此，始符合憲法第八十條法官依據法律獨立審判，不受任何人干涉之意旨。
於本案中，候補法官受理聲請後遂向庭長請教應如何下裁定並與其共同研究案情，而一致認為應予羈押，顯與我憲法第八十條所規定之審判獨立原則相抵觸。
二、

甲、依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第八項之規定---立法委員除現行犯外在會期中，非經立法院許可，不得逮捕或拘禁。憲法第七十四條之規定，停止適用。根據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解釋三九二號解釋理由書中所述。所謂「逮捕」，係以強制力將人之身體自由予以拘束之意；而「拘禁」則指拘束人身之自由使其難於脫離一定空間之謂，均屬剝離人身之自由態樣之一種。
至於刑事訴訟法上所規定之「羈押」云者，係以確保訴訟程序順利進行為目的
之一種保全措施，而拘束被告，即犯罪嫌疑人，身體自由之強制處分，並將之收押於一定之處所。故就剝奪人身之自由而言，羈押與拘禁無異。

乙、惟今王忠孝為經人民選舉，代表人民對中央發表言論意見，維護權利之民意代表,其具有立法委員之特別身分，現行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第八項明文規定：「立法委員除現行犯外，在會現期中，非經立法院許可，不得逮捕或拘禁，憲法第七十四條之規定停止適用。」其目的乃保障立法委員可以不畏懼政府藉口其犯罪，而以逮捕方式限制其代表出席議會以避免為不利政府之言論或表決行為，使立法委員能充分並專心行使其職權，因此賦予立法委員於會議進行中享有不受逮捕、拘禁之刑事豁免權，而此「會議」應該是指法定會議而言，並不包括「會外」，易言之，為履行立法委員職務所舉行的任何會議皆包括在內，不獨限於大會及臨時會而已，而及於一切的會議，如各委員會議等等。惟此會議必須由立法院所召開為限，如會議是由政黨或個人召開，即使其目的和立委之職權有關（例如召開公聽會或是召開記者會），仍不能劃歸在可享受免責權的會議範圍之內。

丙、本案法官於九月一日凌晨作成羈押裁定並隨即予以羈押，此日正值為立法院之開議日，是符合憲法增修條文所規定之「會期中」，因此本案法官羈押王忠孝之行為侵犯了立法委員之刑事豁免權，而與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第八項之規定有違，因此其屬違法之羈押。
三、

甲、法治國思想發祥於十八世紀之後，其係對國家萬能之否定，認為國家權力若不受任何規範和限制，則人民權利自由將難確保，而正當法律程序，乃是保障人民基本權利的重要原則之一。所謂正當法律程序之原意，乃僅指「非經法律所限定的程序，不得剝奪或限制人民的生命自由或其他權利」。因此，正當法律程序，乃是政府對人民權利之侵害和限制時，皆須遵循的法律原則。申言之，正當法律程序的選用，不僅是指公平合理的司法程序，甚至包括法律的內容且其目的是否合法，即運用此原則以檢視法律是否符合公平正義，正當合理。我國憲法第八條關於人身自由保障之規定賦有正當法律程序之精神，若將憲法第八條並參酌憲法第九條、刑事訴訟法第一條、大法官會議解釋第一六六號和第二五一號作一體觀察，可導出其共同點，亦即「人身自由」的剝奪或限制須經法定程序使得為之。

乙、僅按刑法第一百二十二條第一項，上開要件「必要時」可為微言大義，一來涉及發動搜索時有否合理的依據，二來涉及發動處分是否遵行比例原則，因此就檢察官須否發動搜索應依據客觀之標準來認定，如根據可靠之線民通報、觀察被告的舉止動作、根據其他合法手段所取得之其他證據、依據犯罪現場之情況、被告因以現行犯或準現行犯被逮捕、目擊證物或贓物被藏等。即使檢察官之親自搜索行為亦不例外。於本案事實中，檢察官僅主觀認為有相關證物被存放在大安會館之休息房間內，遂予以搜索，就其搜索的動機及搜索的過程顯有違反憲法所保障之正當法律程序之原則。

丙、在證據的搜集過程中，其程序存有瑕疵之情況下，該證據應做如何處理？英美的立法例觀之，其有所謂的證據排除法則，即係指偵查人員違反禁止不合理的搜索、逮捕與扣押之憲法規定所收集之證據，在刑事訴訟程序中如作為檢察官證明有罪之證據時，則應認其本身不具有容許性(無證據能力)之法則。

於本案事實中，檢察官因發動不合正當法律程序的搜索，是為違法搜索，而依二十六年度渝上字第一二五七號判例及八十八年度訴字第二號、八十八年度訴字第八號二個判決，均明白表示違法搜索所扣押之証據無証據能力，關於本案法官准予羈押裁定怎可以無証據能力、不具証據資格的証據作成裁定之依據，根本無視程序之瑕疵，讓人權成了司法的祭品，使檢察官變成權力的怪獸！打著捍衛司法正義的旗幟，卻又如此踐踏人民的基本權，讓憲法保障人民人身自由的意旨成為空談。

丁、又刑事訴訟法第一百零一條之規定意旨，於起訴前所以有施以羈押之必要，乃避免犯罪嫌疑重大之刑事被告有脫逃或藏匿之虞，倘無此項顧慮，即使其因逮捕或拘提而到案，仍無予以羈押之必要，例如刑事被告有正當職業，在社會上享有地位或所涉嫌之犯罪不重大，抑或犯罪嫌疑薄弱，自無於起訴前施以羈押之必要。於本案之立委在社會上享有地位，而檢察官僅憑個人主觀之臆測，認為相關證物被存放在大安會館之休息房間內，遂予以搜索，此有違羈押之原因及目的。
戊、依據大法官釋字三九二號解釋精神，在偵查中羈押被告，不但不能以羈押為偵查案件之手段，且應符合保全程序的最後手段之比例原則，慎重羈押，方符合憲法第八條第二項透過正當法律程序保障基本人權之本旨，又法院審酌偵查中的被告是否有予以羈押之必要，是以偵查中案件進行程序，並綜合全部證卷資料，以資判斷有無羈押之必要，而非以本案終局是否有罪無罪為判斷的標準。就本案之事實，檢察官現行偵查的程度及所提出的證卷資料，檢察官聲請羈押被告的原因，尚不符合羈押之規定，亦無非羈押顯難進行追訴、審判或執行的情形，故法官裁定羈押於法不合。
己、綜上所論，於本案事實中檢察官之搜索係違反正當法律程序，其違法搜索所取得之証物不得作為裁定認定之依據，而本案的法官竟以不得作為裁定認定之依據而予以裁定羈押，顯與憲法第八條第二項保障人民人身自由的意旨有所抵觸。
